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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廛律例演變看明清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 

邱澎生

    
（註：本文其後修改收入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編，《史學：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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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前言 

    
    明清以前，傳統中國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早已存在[1]，對民間工商業者而言，這些法律規範都影響

到他們在市場上的交易行為。明清五百年間，政府對市場所做的法律規範，出現了一些改變，在這些法律

條文改變的背後，其實反映了當時政府和市場關係的制度性變遷。本文將由明清律例中〈戶律〉編〈市

廛〉章的法律條文，分析這些法條內容變化以及法條背後反映的「政府—市場」關係演變。 

    
    本文分四部份，第一部份為前言，首先區分「市場」的三層含義，隨即說明本文處理市場和法律規範

間關係的基本想法。第二部份分析明清「市廛律」的內容，呈顯明清市廛律的特色。第三部份則由明清

「市廛例」的增修演變，分析政府規範市場交易的基本原則及其演變。第四部份為結論。 

    
    市場地（marketplace）、市場交易以及市場制度，是組成「市場」的三個不同層次。市場地的範圍各

有不同，由跳蚤市場、定期市集、市鎮、城市商業街區、國內長程貿易區域、國際商品貿易網，以至期貨

市場，都是市場地的可能形式。市場交易則是買賣雙方基於價格機制所做的財貨或勞動力的交換。市場制

度則是在買賣雙方順利完成財貨、勞動力交換過程中，必須相互遵守的規則或法令。 

    
    市場地是買賣雙方從事市場交易的所在地，市場制度則是完成市場交易所必須的制度基礎。表面上，

一件市場交易的完成，只是買賣雙方依從「賤買貴賣」的價格機制，所從事的財貨或勞動力交換。但實際

上，任何市場交易都需要一套相應的市場制度做基礎，才能使市場上的價格機制順利運作。市場交易過程

中，充滿了包含「訊息、測量、談判、監督、執行」等不同內容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問

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交易雙方在使用價格機制時，需要在商品本身價格之外再多支付許多成本。為了降

低交易成本，一些市場制度乃應運而生，其主要目的即正降低買賣雙方使用價格機制時所必須額外付出的

交易成本[2]。形成市場制度的要素，至少包括著道德習俗、產銷組織以及法律規範等，這些要素以不同

方式存在一個經濟區域，為區域內從事市場交易的雙方帶來不同水準的「交易服務」（transaction 



services）[3]，降低交易成本，便利市場機制的運作。 

    
    當市場交易愈益頻繁，衍生的交易成本問題也愈益複雜，價格機制的順利運作因而面臨更多的困難，

連帶也降低了對資源、人力和技術的運用效率，此時，習俗道德與產銷組織的幫助，固然都能發揮降低交

易成本的作用，但卻不若一套運作有效的法律規範以及支撐法律規範實行的司法制度來得更有效率[4]。
以近代經濟成長的經驗來看，政府提昇國家總體財富政策的支持，以及破產法、公司法、票據法、海商

法、保險法等相關法律規範的運作，將使財產權的界定移轉以及市場制度的運作，獲得較大較快的改善，

便利市場交易能適應更為複雜的經濟活動，提昇運用資源的經濟效率。 

    
    由十六至十九世紀末年，中國的市場經濟雖然有更大的成長[5]，然而，相較於商人在市場上擴充資

本、介入生產活動以及組織團體等各類經濟活動的發展活力，政府卻一直未形成一套以扶持本國工商業發

展、增進國家總體財富為目標的經濟發展政策[6]。這種政府功能的「缺失」，降低了民間經濟活動複雜

化過程中提昇市場運作效率的可能性，也阻礙了近代經濟成長在中國出現的速度。限於能力，本文無法集

中討論明清政府功能和法律規範對中國出現近代經濟成長的不利影響。本文重心在於：透過明清政府對市

場所做法律規範的變遷，分析影響當時市場制度發展的法律規範，究竟曾經出現過何種形式的變化。 

    
    本文以明清律例中〈戶律〉編〈市廛〉章做基礎，用以分析明清政府對市場所做的法律規範。其實，

在現存明清史籍和檔案中，並非只有明清律〈戶律〉編〈市廛〉章才影響到市場制度的運作[7]，即使在

明清律〈戶律〉編中，影響市場的法律規範也不限於〈市廛〉章，諸如〈債負〉、〈田宅〉、〈課程〉等

章的內容，也影響當時市場交易的進行。但是，只以明清律中的〈戶律〉編〈市廛〉章的內容，就充滿了

許多可供討論的相關材料，為集中討論明清時代法律規範和市場制度之間的變化，本文因而先選擇明清律

〈戶律〉編〈市廛〉章做分析。 

    
    第二章：明清「市廛律」的內容 

    
    明清法律中都有〈戶律〉編〈市廛〉章的設計，章中包括五條「律文」：〈私充牙行埠頭〉、〈市司

評物價〉、〈把持行市〉、〈私造斛斗秤尺〉〈器用布絹不如法〉，同時，並在前三條律文之內，逐步發

展出至少二十六條「例文」。由這五條律文和二十六條例文的內容來看，明清法律「市廛章」中的例文變

化，的確要比律文的變化為鉅，可以說，表面上看來，明清「市廛章」的變化主要是表現在例文的不斷增

加。然而，仔細分析起來卻可發現，無論是「市廛章」律文或是例文的變化，其實都直接反映著明清五百

多年間政府對市場所做法律規範的制度性變化。 

    
    姑且不論市廛例的變化，若僅以市廛律而言，其實絕大部份明清「市廛章」的律條都不算新創，至少

在唐律中已有許多同樣或類似的法條。雖然唐律未以「市廛」專章來歸類這些類似的律文，但和明清「市

廛章」律文全同或是相似的法律規範卻都存在唐律中。許多明清註律專家都注意到明清「市廛律」和唐律

間的沿革關係，如明代註律名家王肯堂即曾做過比較：「唐〈雜律〉中，有〈校斛斗秤度〉、〈私作斛斗

秤度〉二條，明時併為一。改〈賣買不和〉為〈把持行市〉，欲人易曉也。增〈私充牙行〉一條。餘二條

（按：指〈市司評物價〉和〈器用絹布行濫〉二項）仍舊」[8]。清代註律名家沈之奇也說：「市廛之

事，《唐律》在〈雜律〉中。明，分出名篇，而增改焉。國朝亦仍其名。貿易之地曰市，市之邸舍曰廛」

[9]。這種規範交易地點（「貿易之地」）和交易鋪舍（「市之邸舍」）的法律，其實在唐律中即已存

在，只是《唐律》將諸條文收在〈雜律〉一編內，未以〈市廛〉立為專章。 

    
    （表一）明清律〈市廛〉章、唐律〈雜律〉編相關律文名稱比較： 

    
    

    
    由表一所列明清市廛律名稱可見，除了第一條〈私充牙行埠頭〉是唐律沒有的法條外，其餘〈市司評

物價〉、〈私造斛斗秤尺〉、〈器用布絹不如法〉三條名稱全同；〈把持行市〉條名稱雖和〈賣買不和較

固〉不同，但規範對象也與唐律相似（詳見後列表一之3）。為進一步分析明清市廛章律文和唐律間的內

容異同，再列為表一之1至之5，以資說明。 

明律、清律〈戶律：市廛〉 唐律〈雜律〉[10]

1.〈私充牙行埠頭〉 （無）

2.〈市司評物價〉 〈市司評物價〉

3.〈把持行市〉 〈賣買不和較固〉

4.〈私造斛斗秤尺〉 〈校斛斗秤度〉〈私作斛斗秤度〉

5.〈器用布絹不如法〉 〈器用絹布行濫短狹〉



    
    （表一之1）〈私充牙行埠頭〉律文 

    
    
    

    
    （表一之2）〈市司評物價〉律文 

    

    
    （表一之3）〈把持行市〉/〈賣買不和較固〉律文 

    

律典 律文 引文來源[11]

明律

I.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

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

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 

    II.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錢入官。 
    III.官牙埠頭容隱者，笞五十，革去。

黃彰健﹐1979：577

清律

I.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之）埠頭，並選

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逐月所

至）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

每月赴官查照（其來歷引貨）。 

    II.（若不由官選）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錢

入官。 

    III.官牙埠頭容隱者，笞五十，（各）革去。

吳壇，1992：529。
註：此仍明律，其小

注，順治三年添入（薛

允升，1970：405）

唐律 （無）  

律典 律文 引文來源[11]

明律

I.凡諸物行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令價不平

者，計所增減之價，坐贓論。 

II.入己者，准竊盜論，免刺。 
III.其為罪人估贓不實，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出入

人罪論。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黃彰健﹐1979：578

清律

I. 凡諸物（牙）行人，評估物價，或（以）貴

（為賤），或（以）賤（為貴），令價不平者，

計所增減之價，坐贓論。（一兩以下，笞二十，

罪止杖一百、徒三年）。 

II.入己者，准竊盜論，（查律坐罪），免刺。 
III.其為（以贓入罪之）罪人估贓（增減）不實，

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出入人罪論（若未決放，減

一等）。受財（受贓犯之財，估價輕；受事主之

財，估價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無祿人，

查律坐罪）。

吳壇，1992：531。
註：此仍明律，其小

注，順治三年添入（薛

允升，1970：408）

唐律

I.諸市司評物價不平者，計所貴賤，坐贓論；入己

者，以盜論。 

II. 其為人評贓不實，致罪有出入者，以出入人罪

論。

劉俊文，1986：498

律典 律文 引文來源[11]

明律

I. 凡買賣諸物，兩不和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

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姦計，賣物以

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者，杖八十。 

II.若見人有所買賣，在傍高下比價，以相惑亂，

而取利者，笞四十。 

III.若已得利物，計贓重者，准竊盜論，免刺。

黃彰健，1979：579。

I. 凡買賣諸物，兩不和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

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姦計，賣（己

之）物以賤為貴，買（人之）物以貴為賤者，杖

吳壇，1992：532。
註：此條唐律系「買賣



     
    
    （表一之4）〈私造斛斗秤尺〉/〈校斛斗秤度〉〈私作斛斗秤度〉律文 

    

     
    
    （表一之5）〈器用布絹不如法〉/〈器用絹布行濫短狹〉律文 

    

清律
八十。 

II.若見人有所買賣，在傍（混以己價）高下比

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雖情非把持），笞

四十。 

III.若已得利物，計贓重者，准竊盜論，免刺。 

不和較固」，明始改為

「把持行市」。其小注

系順治初年律內集入

（吳壇，1992：532）

唐律

I.諸賣買不和，而較、固取者（較，謂專取其利。

固，謂障固其市）；及更出開閉，共限一價（謂

賣物以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若參市（謂人

有所賣買，在傍高下其價，以相惑亂），而規自

入者：杖八十。 

II.已得贓重者，計利，準盜論。 

劉俊文，1986：500

律典 律文 引文來源[11]

明律

I.凡私造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斗

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 

II.若官降不如法者，杖七十。提調官失於較勘

者，減一等。知情與同罪。 

III.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雖平，而不經官司較勘印

烙者，笞四十。 

IV.若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

而不平者，杖一百。以所增減物計贓，重者坐贓

論。因而得物入己者，以監守自盜論。工匠杖八

十。監臨官知而不舉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

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

黃彰健﹐1979：582

清律

I.凡私造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斗

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 

II.若官降不如法者，（官吏、工匠）杖七十。提

調官失於較勘者，減（原置官吏、工匠罪）一

等。知情與同罪。 

III.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雖平，而不經官司較勘印

烙者，（即系私造），笞四十。 

IV.若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

而不平（納以所增，出以所減）者，杖一百。以

所增減物計贓，重（於杖一百）者坐贓論。因而

得（所增減之）物入己者，以監守自盜論（並贓

不分首從，查律科斷）。工匠杖八十。監臨官知

而不舉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

止杖一百。

吳壇，1992：537。
註：此條唐律內系「較

斛斗秤度」、「私作斛

斗秤度」二條，原附雜

律內。明始並為「私造

斛斗秤尺」。其小注系

順治初年律內集入（吳

壇，1992：537）

唐律

〈校斛

斗秤

度〉

I.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監校者不覺，減一

等；知情，與同罪。
劉俊文，1986：497

唐律

〈私作

斛斗秤

度〉

I. 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執用者，笞五

十；因有增減者，計所增減，準盜論。 

II.即用斛斗秤度出入官物而不平，令有增減者，

坐贓論；入己者，以盜論。 

III.其在市用斛斗秤度雖平，而不經官司印者，笞

四十。

劉俊文，1986：499

律典 律文 引文來源[11]



     
    
    由表一之1至5所列律文的整體內容來看，明清律市廛章的最大改變，基本上都和對牙行的規範有關，

清代律家沈之奇甚至提出清代市廛律內容「皆言牙儈所犯也」的論斷[12]，這論斷其實不夠全面，應該

說，明清市廛律變化的重要內容，主要表現在「編審行役制」消亡與「官牙制」完善等兩個層次上。由於

明後期以下「編審行役制」逐漸式微，入清之後，「官牙制」又做過更多的改良，這種時代性的制度變

遷，使乾隆年間沈之奇註律時，已無法觀察到這個制度變遷的全豹，因此未留意到原先「編審行役制」在

明代前中期的重要作用。因此，沈之奇所提市廛律「皆言牙儈所犯也」的論斷，基本上對清律市廛章適

用，但對明律市廛章的核心內容則已不能盡括。 

    
    除了第一條〈私充牙行埠頭〉律文是明律新創之外，明清市廛律的其他內容，也多和牙行制度的發展

相互關連。明清市廛章中的〈私造斛斗秤尺〉和〈器用布絹不如法〉兩條律文和唐律基本無異，看不出和

牙行的關係，但是，在〈市司評物價〉和〈把持行市〉二條律文中，卻可看到條文中因為加入了對「牙

行」的相關規範，而使律文內容有了轉變。 

    
    以〈私充牙行埠頭〉列入全國性法典，是明律的新創。雖然由唐至元代間，政府也確曾對牙行頒布過

一些相關法律規範，但正式將牙行規範列入全國性法典，並做為專章專條，明律則屬首創，清律沿襲之。

《大明律直引》對〈私充牙行埠頭〉的字義解釋是：「牙行，主城市鄉村買賣者；埠頭，主船舶客商貨物

者」[13]。由市場交易過程來看，「牙行」仲介一般商品的買賣，「埠頭」則仲介商船運輸貨物，兩者其

實都是一種廣義的「牙行」。《王肯堂箋釋》解釋此條律文：「凡各處府州縣城市、鄉村鎮集，諸色貿易

物貨去處，則有牙行；各河港聚泊客船去處，則有埠頭。此二項人，凡客商貨物，皆憑藉以貿易往來者

也」[14]。牙行數量的成長，和市場交易數量的增加同時進行。在此過程中，唐代以下政府屢次頒布法

令，試圖解決那些隨市場交易數量和牙行數量增加而衍生的收稅、債務糾紛甚至社會治安等問題，到了明

代，正式將牙行的管理納入全國性的法律規範，一體適用於在全國各地「府州縣城市、鄉村鎮集」參與市

場交易的牙行與埠頭。 

    
    另外，由「表一之2」〈市司評物價〉律文，則可看到和「官牙制」以及「編審行役制」相關的重要轉

變，唐律中規定由「諸市司」官員「評物價」，轉為明清律中的由「諸物行人，評估物價」；諸物「行

人」原先不皆指牙行商人，而是「編審行役制」下的鋪行「行頭」，如約於弘治年間刊行的《大明律直

引》與正德年間刊行的胡瓊《大明律解附例》中，皆未專以「牙人」解釋「諸物行人」；但自嘉靖年間以

後通行的明律注釋中，對「諸物行人」的解釋就多明白以「牙人」解釋「行人」，如嘉靖年間應檟《大明

律釋義》即謂：「諸色行人，如米行、豬行之類牙人」[15]；萬曆年間，無論是高舉的《大明律集解附

例》，還是姚思仁的《大明律附例注解》，在纂註或注解中，都已直接將「凡諸物行人」律文解釋成：

「諸物行人，謂諸色貨物本行之牙人」、「凡諸色貨物牙行人」[16]。清順治三年頒布大清律時，也直接

將嘉靖、萬曆以來通行律注的註釋文字添入，做為律文的補充說明，〈市司評物價〉律文即改為「諸物

（牙）行人，評估物價」[17]。可以說，〈市司評物價〉律文中的「市司」，在明代中期以前仍總括一般

「行人」和「牙人」，此後，即在許多商業發達地區逐漸縮小為專指「牙人」而言。 

    

明律
I.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實，及絹布之屬紕薄短

狹而賣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黃彰健﹐1979：583

清律
I. 凡民間造器用之物，不牢固正實，及絹布之屬

紕薄短狹而賣者，各笞五十。

吳壇，1992：537。
註：此條系仍唐律，查

原律內「笞五十」下有

「其物入官」四字，乾

隆五年館修，以民間市

賣之物，造不如法，笞

以懲之足矣，其物入

官，滋弊無窮。且向來

並未照此條行，因刪如

前律（吳壇，1992：
537）

唐律

I. 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

者，各杖六十（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即造

橫刀及箭鏃用柔鐵者，亦為濫）。 

II. 得利贓重者，計利，準盜論。販賣者，亦如

之。市及州、縣官司知情，各與同罪；不覺者，

減二等。

劉俊文，1986：497-

498



    由「表一之3」來看，儘管律文名稱不同，但由唐律「較、固取」和明清律「把持行市」的律文內容來

看，兩者極為相似[18]。不過，細較律文，仍可發現，律文相關規範已由原先唐律中對不指定特定商人

「賤買貴賣」聯手操縱物價行為的處罰，轉為明清律中特別標出「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姦計，賣物

以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者」的處罰，特別加入了對牙行非法交易行為的處罰。 

    
    總體來看，明清市廛律固然有沿襲唐律處，但也有重要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都和「編審行役制」以及

「官牙制」的發展有關。有關明清律和唐律的異同，早有學者做過比較分析[19]，本文則著重由經濟行為

和政府制度改變的角度做考察，「市廛章」律文內容的改變，背後其實反映著政府對民間工商業者財貨和

勞動力控制方式的改變，這是由唐至明清間政府對市場所做法律規範的制度性改變。這個制度性改變的過

程，大體上包含二個階段，一是唐末八世紀以下「市制」的衰落以及其後「編審行役制」的起而代之；二

是由北宋末年至明清間「官牙制」的逐步確立和推廣，以及晚明以下伴隨「官牙制」改革發生的「編審行

役制」逐漸式微。 

    
    一?由「市制」到「編審行役制」 

    
    由漢至唐，歷朝政府原則上都以「市制」控制民間工商業者的財貨和勞動力，並以此管制工商業者在

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市制」有三項基本內容：一是坊市隔離制，二是市官市署管理制，三是市籍登錄

制。在坊市隔離制下，市場交易受到「市官」的控制，同時，民間工商業者也因為「市籍」的存在，在購

買田宅、遠方服役和貢舉任官等方面，都遭到不利的差別待遇。儘管唐初的「市籍」已和秦漢時代稍有不

同，脫離了原先不屬「良家子」的卑賤身份，在任官限制方面也有改善[20]。但是，在「市制」存在的前

提下，民間工商業者的交易行為仍受到很大的管制。在「市制」之下，市場交易受到市令、市丞等「市

官」（唐律所謂的「諸市司」）的嚴格管理，不僅市場交易被限制在特定的「坊市」之中，依定點、定時

進行交易；市場交易的價格機制，也依法受到「諸市司」的管制。同時，民間工商業者更因為「市籍」的

特殊法律身份，使其財貨和勞動力，都要依法接受政府的無償徵調和役使。儘管有某些特定的大商人曾經

坐擁鉅貲，受到政府的禮遇，不受「市制」的約束，但人數更多的全國一般民間工商業者，其市場交易行

為和財貨勞力，都在「市制」的管控之下。這是唐律「市廛」法律的基本制度背景。 

    
    八世紀唐末以後，「市制」逐步解體。市制的解體，伴隨著全國各地市場交易數量的增加，民間許多

工商業者不僅不再在身份上被特別歸類為「市籍」，同時，營業範圍也不再強制限定在固定的市肆區域

[21]。為了應付市制解體後政府官員對民間工商業者財貨和勞動力徵調的需要，保障皇室和各級政府所需

物質和勞力能及時填補，由晚唐至明初，政府即逐步形成一套「編審行役制」，將民間工商業者強制編入

冊籍中，宋代多稱「團行」，明代則泛稱「鋪行」。被編入冊籍的民間工商業者即稱為「當行」；每行選

充一名負責人，稱為「行頭」[22]。在「編審行役制」下，民間工商業者雖然不再在戶籍上被特別編成

「市籍」，但仍依行業不同被政府編入供應貨品和勞力的冊籍，當皇室與各級政府對貨品和勞動有所需求

時，即按冊索驥，向「當行」的「團行、鋪行」工商業者，「購買」貨品和勞動力[23]。明人沈榜《宛署

雜記》（初刊於萬曆年間），對明代中期以前的「編審行役制」有簡要描述：「鋪行之起，不知所始，蓋

鋪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編為排甲，而以其所業所貨註之籍。遇各衙門有大典禮，則按籍給

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戶。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總以一人答應，歲終踐更，其名曰當行」

[24]。「按籍給值役使」一詞，正明白指出這種「編審行役制」，其性質介於有價購買的「給值」以及無

償強制的「役使」之間。 

    
    「編審行役制」與「市制」的不同，除了坊市隔離制、市官市署管理制和市籍登錄制的消失之外，還

在於：雖然政府仍將民間工商業者編入冊籍，但「理論上」政府並不能再和過去「市制」一樣，在「編審

行役制」下，政府「依法」要付予民間工商業者一定的價格，不能無償徵調民間工商業者的貨品和勞動

力，這種政府依法購買民間工商工商者財貨勞力的新制度，就是晚唐以下政府向民間工商業者進行的「和

買」。元代除「和買」之外，還有「和雇、和糴」等不同名稱，但基本上都是在向民間工商業者「購買」

財貨和勞動力。在「和買」過程中，常造成許多官員吏胥苛扣價款，不按財貨和勞力市場價值給價的情

形，對民間工商業者帶來很大的財貨勞力損失[25]。 

    
    政府「和買」造成工商業者損失，有其必然性。當民間工商業者彼此間進行市場交易時，因為交易雙

方彼此身份基本上平等，故可依照市場價格進行買賣；但當政府向民間工商業者「和買」時，名為「買

賣」，卻總難避免官員吏胥的「強取」。在「官尊民卑」的政治架構和文化傳統下，民間工商業者在「和

買」過程中，常難免損失財貨和勞動力，不肖官員吏胥時常以「低價」甚或「白奪」的方式進行「和

買」。「和買」經常造成民間工商業者的損失，但在「編審行役制」之下，各行業工商業者還是無法拒絕

政府的「和買」，由宋至明初，政府持續憑藉著「編審行役制」的實施，得到所需的財貨和勞力。 

    
    由宋至明，歷代政府為解決「和買」過程中產生的紕政，使工商業者少受損失，至少在北宋即已發展

出「時估」制度，由官員向各「團行」行頭詢問貨品和勞動力的市場價格，每十天訂價一次，稱為「旬



價」，這便是「時估」制度[26]。北宋天禧二年（1018）的一道詔令，對「時估」程序有具體描寫：

「令諸行鋪人戶，依先降條約，於旬假日齊集，定奪次旬諸般物色見賣價，狀赴府司，候入旬一日，牒送

雜買務，仍別寫一本，具言諸行戶某年月日分時估」[27]。政府即按「時估」得來的各類「旬價」，向

「團行」民間工商業者「和買」貨品和勞動力。元代的情形基本相似，不過有些地方已將「旬價」改為

「月價」：「街市貨物，皆令行人每月一平其直，其比前申，有甚增減者，各須稱說增減緣由自司縣申

府，由本路申戶部」[28]。依照元代的「和買」和「時估」經驗來看，除了民間工商業者受到損失之外，

有時候也有官員聯合「當行」業者，浮報「月價」侵吞公款的情形[29]。「時估」得來的民間工商業者財

貨勞動力「價格」，基本上是供官府「和買」之用的「官價」，和市場交易中的「市價」相比，通常必定

有差距。明初仍以「時估、和買」，配合「編審行役制」的運作。 

    
    明初對「時估」的規定是：「凡民間市肆買賣，一應貨物價值，須從州縣親民衙門，按月從實申報。

合干上司，遇有買辦軍需等項，以憑照價收買」[30]。《讀律瑣言》附錄的〈奏行時估例〉，將民間商品

分為金銀銅錫珠玉、羅緞布絹絲綿、巾帽衣帳、米麥、蔬果、蔬果、牲畜、器用等八大類，分別開列不同

數量單位的換算寶鈔「價格」[31]，這即是具體反映明初「時估」制度運作的產物。明初的「時估」，仍

是由「鋪行」中的「當行」工商業者，奉命配合政府官員進行「按月從實申報」財貨勞力價格的工作。正

統二年（1437），政府下令：「買辦物料，該部委官一員，會同府縣委官，拘集該行鋪戶，估計時價」

[32]。直至明中期之前，一些地方官執行「時估」時仍以「鋪行」工商業者協助進行，如葉春及在福建即

規定：「每月，令老人估物，列於左方。官民一以為率，舍中有不如此，即役人侵之，以告其餘。違者，

以把持行市論」[33]。在這份命令中，可以看到葉春及希望以市廛律第三條的「把持行市」罪刑，阻止胥

吏衙役侵奪「鋪行」工商業者的財物，以保障「和買」和「時估」制的正常運作。 

    
    儘管政府三令五申，然而，「和買」的弊病依然如昔，「時估」制下的「照價收買」理想，很難在

「編審行役制」下達成。《大明令》卷1〈戶令〉載有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的禁令：「凡內外軍民官

司，並不得指以和顧、和買擾害於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時值，財物兩平收買。或客商到來，中賣

物貨，並仰隨即給價。如或減駁價值及不即給價者，從監察御史按察司體察，或赴上司陳告，犯人以不應

治罪」[34]。「照依時值，財物兩平收買」是市場交易的常態，但在官尊民卑的政治結構下，民間工商業

者面對的其實是威權式的強制交換物資，儘管有「時估」制度的配合，政府「指以和顧、和買擾害於民」

總是經常發生的紕政。惟有藉助「編審行役制」的運作，才能強制將民間工商業者的財貨和勞力按時徵調

到皇室和政府部門。 

    
    儘管有時估、和買等制度的輔助，「編審行役制」在實際運作中，仍常「滑落」到接近強制性質的徭

役，而非是基於價格機制運作的市場交易。這種編審行役固然仍使民間工商業者受到損失，但和唐代以前

的「市制」相比，不能不說是有所改善。這種制度性的變化，落實到唐律和明律的差異上，正是〈市司評

物價〉律文內容的轉變：由「諸市司」評定物價，到由「諸物行人」評定物價。 

    
    二?「官牙制」的確立和推廣： 

    
    由晚唐以下「市制」衰落開始，歷兩宋、蒙元直到明初，「編審行役」、「和買」與「時估」等制度

愈加成形，成為政府掌控民間工商業者財貨勞力的基本政令，這是明律市廛章〈時估〉條運作的制度背

景。與此同時，全國許多城鎮、市集中的新興仲介商人「牙行」，也愈來愈多，在「編審行役制」下，牙

行當然也與其他一般的民間工商業者一體編入「團行、鋪行」之中，以協助政府「時估」與「和買」，除

此之外，政府還對民間「牙行」發布一些其他的法律規範，試圖建立起一種「官牙制」。「官牙制」到明

初正式成為全國通行的制度，「私充」者要被「杖六十」，而且，「所得牙錢入官」。在法律上，合法牙

行都是「官牙」，官牙成為一種法定制度，以明初市廛律〈私充牙行埠頭〉條的規定來看，「官牙制」的

具體內容即是：「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

目，每月赴官查照」。 

    
    大致看來，晚唐以下政府對牙行的規範，至少有三個考量。一是將「牙行」納入「諸物行人」的範圍

內，藉牙行和其他非仲介性民間工商業者的「當行」，輔助政府進行「時估」和「和買」。二是應用

「包」的原則，協助政府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徵稅，藉以降低政府原應支付的收稅成本；三是應用「保」的

原則，建立一些保障商業契約執行的市場制度，以減少交易糾紛的發生[35]。以下分別說明。 

    
    首先，在時估和買方面。由於「官牙制」是與「編審行役制」同時發展的新制度，在「編審行役制」

建立的過程中，牙行並不例外，也和其他行業民間工商業者一體編入「團行、鋪行」，協助政府時估與和

買。因此，明律市廛章規定的「諸物行人，評估物價」，當然也包括牙行在內。當某些城鎮的商業發達，

外來客商和買賣商品數量愈多，牙行的數量也就愈多，此時，該地的政府官員也就愈加重牙行在時估和買

中的責任。 

    



    以首善之區的明初南京城而言，明太祖在洪武元年對中書省詔令中，即特別強調牙行商人（牙儈）在

時估中的角色：「命在京兵馬指揮司並市管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儈姓名，平其物

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司，一體兼領市司」[36]。京城的消費能力非其他都市能比，吸引著眾多外來客

商，客商多，商機眾，經營仲介商業的牙行也有更好的發展空間。「稽考牙儈姓名」即是對牙行的「編審

行役」，也就是「當行」；牙行「當行」替「在京兵馬指揮司」等政府官員「平其物價」，雖然也有維護

市場交易價格穩定的用意，但「時估」以利政府「和買」，在當時仍是主要目的。然而，在絕大部份各級

地方政府轄區內的城鎮和市集，因為市場交易數量有限，不能吸引足夠客商前來買賣，當然也無法產生足

夠的牙行為各級地方政府「當行」時估與和買。可以說，因為工商業發展的限制，明初「諸物行人，評估

物價」的「行人」固然包括牙行，但絕大部份被編入「團行、鋪行」的「行人」，仍是其他一般民間工商

業者，而非「牙人」。 

    
    其次，除了一體「當行」協助政府時估和買之外，牙行也常為政府代收或是稽查稅款，具有減低收稅

成本藉而增加政府財入的作用。因為由牙行按期認繳一定數額的稅款，或是監督客商交易貨品數量的多

寡，可以省去政府徵稅、核稅、查稅等過程中必需花費的人力物力，這是一種「包」原則的運用。 

    
    至少由唐後期開始，政府即開始偶而以牙人代收稅款。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戶部侍郎趙贊「以軍

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算除陌錢」，「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

益加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

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驗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

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

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785）赦，悉停罷」[37]。這是八世紀末唐代中央政府試圖以「市

牙」協助徵收交易稅的一次試驗。元代也曾以牙人代收商稅[38]。嘉靖四年（1525），江蘇省江陰縣也

有以牙行代收稅款的例子：「巡撫都御史朱寔昌以徵稅煩擾，更為門攤（稅），令牙行四季收貯本縣，歲

終起運如數」[39]。明代仍有其他政府以牙行代收政府商業稅收的例子[40]，點出政府確立和推廣官牙制

的一層主要考量。除了直接向買賣雙方代收交易稅之外，官牙也可以監督商人是否有逃漏稅款，《王肯堂

箋釋》對明律市廛章所列「官牙制」法律規範的解釋即指出：「官為（牙行）出給印信文簿，遇有客貨到

彼住賣，其各牙行、埠頭即將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

則客商有所察，而無越關之弊；物貨有所稽，而無匿稅之弊」[41]。這裏明白地指出了政府可以透過官牙

稽察客商「越關」漏稅與「匿稅」的目的，說明了官牙制能夠降低政府對商業稅收的徵稅成本。 

    
    最後，在減少市場交易糾紛方面，至少有田宅典賣以及客商、牙行商業糾紛兩大部份。以田宅典買而

論，政府愈來愈加重牙行的責任，希望以此保障典賣契約的執行，藉以減少增多的田土典賣訟案。北宋以

下，隨著商業的發展，某些地區城鎮中的各類牙人愈來愈多，諸如牲畜、奴婢、布帛、糧食、田土、莊

宅，甚至典當和放債取息等行業，都產生相關的牙人居間買賣。地方和中央政府也曾將某些牙人納入管

理，除了也有代收稅款的功能之外，並且協助政府認証各項買賣契約的合法性[42]。以牙行協助收稅是為

增加政府稅收；認証民間買賣契約的合法性，則旨在減少市場交易過程中的糾紛和訴訟。特別是自宋元以

來，民間田土買賣的糾紛和訟案愈來愈多，如元大德八年（1304）詔書所說：「近年以來，田宅增價，

民訟繁滋」[43]。面對這些層出不窮的田宅訟案，政府開始嚐試將牙行納入認証契約的法定程序，這即是

一種「保」原則的應用。 

    
    更可注意的是，有些官員很快即發現，協助稅收和認証契約合法性兩者之間，其實更可以相互結合。

最晚在北宋末年，已有地方官在轄區實施官牙制，李元弼的設計即是：「某縣某色牙人某人，付身牌開

坐」，以頒發「身牌」的方式，來核可「官牙」設立，不僅以「官牙」認証合法的買賣契約，也協助政府

收取田土等項商品交易「印稅」；並規定：「不得將未經印稅物貨交易」[44]。雖然此時確實出現了「官

牙制」的法律規範，但這似乎是零星的存在，尚未成為全國性的制度[45]。到了元代，官牙制仍在繼續發

展。《通制條格》載至元十年八月（1273）中書省斷事官的上呈公文：「今後，凡買賣人口、頭疋、房

屋一切物貨，須要牙保人等，與賣主、買主明白書寫籍貫、住坐、去處，仍召知識賣主人，或正牙保人等

保管，畫完押字，許令成交，然後赴務投稅。仍令所在稅務，亦仰驗契完備，收稅明白，附曆出榜，遍行

禁治相應」[46]，元中央政府核定了這項制度。胡祗遹（1227-1295）於至元十九年以後任官山東時，即

以「官牙人」和「寫契人」二類人，作為認証田土等商品交易契約合法性，以及代收契稅的人物，「不經

此二人成交者，毀交，治買主、賣主罪」[47]。元代這種以官牙制兼具代收稅收和認証契約兩項功能的設

計，是直接承襲北宋末年以來的發展。明初則首次將官牙制度較完整地列入大明律中，作為全國官員管理

市場的重要法律規範。 

    
    在客商與牙行的商業糾紛方面，官牙制的推廣也有助於為政府解決這類日增的商業訟案。除了擔任本

地農村物資流向城鎮的市場交易仲介之外，商業愈發展，牙人和外來的客商就有著愈密切的關連。由市場

交易過程來看，牙人這種仲介商人對客商提供許多幫勵，能在市場上為客商提供種種「交易服務」，降低

客商的「交易成本」。諸如提供有公信力的度量衡（測量服務）、撮合買賣雙方進行交易（訊息服務），



有時甚至兼營提供倉儲和住宿功能。因此，牙人是因應市場交易的發展而出現，能降低客商以及本地商

人、工匠和農民在交易過程中的交易成本。但在另一方面，由宋至明之間，也發生許多的客商、牙行衝

突，並且屢屢形諸政府官員的禁令判文或是方志筆說之中[48]。「官牙制」的確立和推廣，能使政府能藉

以減少客商與牙行間的商業糾紛。以明律市廛章〈私充牙行埠頭〉條對官牙「選有抵業人戶充應」的規範

而言，《王肯堂箋釋》即有所闡述，提出官牙制對降低客商、牙行糾紛所起的保障作用：「有抵業人戶，

謂其人有家業，可以抵當客貨也」，「有抵業人戶充應，庶有所顧惜，無誆騙之弊；雖或被彼誆騙，而有

所還，無虧折之患」[49]。 

    
    總結來看，自中唐市制解體之後，「市司」官員對市場設立時空、物價變動以及市籍登錄的管制，已

愈來愈難執行，為了降低商業稅的收稅成本、強固田宅典賣認証的法定程序、減少客商與牙行間的商業糾

紛，乃逐漸建立起「官牙制」，將民間牙人轉為「官牙」，予以相關的法律規範。 

    
    配合著官牙制的發展，徭役制度也在明代後期開始產生均徭、條編等一系列重大的役法轉變，直至清

代雍正、乾隆年間，大體在全國完成了「攤丁入畝」的地丁合一改革[50]，中國歷史上的徭役制度產生了

劃時代的變動，人民「依法」不需再向政府負擔任何徭役。在明代後期開始的役法改革過程中，民間工商

業者的「編審行役制」也逐步發生改變。無論是「商役」優免[51]，還是鋪行「買辦」制度的改革[52]，
都使政府以「編審行役制」控制民間工商業者財貨勞力的能力逐漸鬆動。在江南等商業較發展地區，「禁

革行役」的政令愈來愈多，以明末蘇州府常熟縣為例，許多當地存留的明末碑刻資料，都証明了「禁革行

役」在當時的逐步推行[53]。「禁革行役」是在全國各地由不同地方員逐步推展的改革，由明末到清雍正

年間，改革過程拖的很長，在各地完成時間也不相同[54]。乾隆年間編《新編文武金鏡律例指南》這部政

書時，書中即收錄一位地方官推行「禁革行役」改革，下令「官吏軍民人等知悉，一切當官名色，盡行革

除，需用物件，給銀平買，毋許空票白取」的記錄，編者曾加上自己對有些地方官仍然編審行戶「票取」

財貨的弊端的批評：「幸則半價，甚者全虧。揆其情事，無異搶劫。況復有乘機中飽、額外使費之乎？此

當官名色之所以宜禁絕也」[55]。 

    
    「禁革行役」使政府不再能藉助「編審行役制」收取民間工商業者的財貨勞力，但是，官牙制度的推

廣，卻使政府可以透過各種牙行在市場上代為購買所需要的各類商品和勞動力，因此，政府對編審民間工

商業「鋪行」的迫切性也逐步降低。由明末到晚清太平軍興起之前，「編審行役制」在許多商業發展地區

都逐步消失，至此，在承平時期，除了少數特別的貨品和勞動力外，政府已不需要將一般的民間工商業特

別編為「鋪行」。政府購買商品和勞動力的「時估」工作，也轉由牙行來匯報訂定，政府依牙行所呈報的

「時估」價格，由牙行在市場上向其他民間工商業者購買。官牙制的確立和推廣，使政府可以越過「鋪

行」，由牙行的協助，及時得到所需的商品和勞動力。 

    
    與禁革行役同時，政府對牙行的依賴日深，更能逐步放鬆對「諸物行人」的管制。在政府對市場進行

相關的法律規範時，官牙制度也愈形重要。 

    
    第三章 明清市廛例的演變及運作原則 

    
    由明至清的二百五十年間，除了在文句上做些調整或是加些小註之外，「市廛章」律文的內容基本上

並未更動。雖然「律」文內容未做「實質更動」，但在「例」文方面則有不少的補充規定，由明代弘治年

間開始，到道光年間為止，至少陸續增刪過二十六條例文，對市場訂定了許多新的法律規範。值得注意的

是，二十六條「市廛章」例文的增刪，特別集中在〈私充牙行埠頭〉、〈市司評物價〉以及〈把持行市〉

等三項條文內，至於〈私造斛斗稱尺〉與〈器用布絹不如法〉兩條，則未有任何例文加入律文。 

    
    明清政府逐步增修二十六條「市廛例」，是在補充原有「市廛律」應用於實際案例的不足。因為涉及

到律、例在明清法律體系中的位階高低問題，故在正式討論市廛例之前，有必要先對明清律、例關係演變

做些說明。 

    
    基本上，「律」是中央政府正式公布的法典，在司法過程中具有極高的地位，但為應付不同案件缺乏

適當律條以供援引的情形，早自漢代以下，即有「決事比」出現，以類推方式，擴大現有法條的適用範

圍，這種作法類似《荀子》〈大略〉篇所說的「有法以法行，無法以類舉」。在唐代，這種類推法條的方

式，稱為「比附」，其意義即是將某事項在現有法條中的規定，推及於類似事項而予以適用之謂。唐代

「比附」至少有罪名比附、加減等比附以及通例比附三類[56]。在「比附」之外，另外用以解決無律可援

困境的方式，主要是兩類，一是由皇帝頒布「令、制、敕」，規範律文未規定充份的行為；二是由地方官

在實際判案過程中，根據相關律文發展出補充性的解釋和罰則，這就是「例」。 

    
    「例」在各級審案官員中流傳通用之後，逐漸形成某種可直接歸類在相關律文規範事項下面，成為類

似律文性質的成文法條。這點便使「例」較「比附」更接近律文的司法適用性。當「例」愈積愈多，中央



政府便會做出反應，有時下詔禁止，有時則刪削增訂，由皇帝明令頒布，與原有律文一體施行。「例」的

產生有其必然性。中央政府頒布的法典，所收律文通常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不易更改，因此，對於全

國各地日常發生的各類大小案件，職司審案工作的各級官員經常面臨無律可引的困擾，為按時作成司法判

決，各種與現有律文不盡相合甚或有所抵觸的「例」文便在全國各地不斷涌現，有些例文並逐漸成為許多

官員經常援引的判案根據。對於皇帝和中央政府而言，這種「援例判案」的合法性經常受到質疑。 

    
    至少自北宋以來，為解決全國各地官員在實際審案過程中經常發生的「用例破律」問題，北宋政府即

曾彙整一些流行的「例」文，由官員討論、皇帝認可之後，正式承認某些判例的正當性，並將其編成例文

彙編頒布，供各級官員援用[57]。到了明清，例文的正當性則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基本上，明清時代律、例關係不僅有重要改變，更可據以區分明清法律制度演變的不同階段。以明律

而論，正可以依照律、例關係在司法審判中的地位不同，將明代法律制度略分為三期：第一期包括洪武、

永樂兩朝，為「以榜文為主，以律為輔」時期；第二期包括仁、宣、英、景四帝，為「以洪武三十年所定

律為主（包含《律誥》所載准贖死罪律九條），例的合法性仍有問題」時期；第三期則包括憲宗至明末，

為「以例輔律」時期[58]。這三期明代法律體系的變化，基本上正反映著「律」與「例」關係的變化。明

代「例」的法律地位逐漸明確，成為輔佐「律」的補充法規，同時，例的數量也逐步增加，萬曆十三年，

刑部尚書舒化等奉命修輯例文時，「例」已定為382條[59]。 

    
    清代法律沿襲明代，但仍有改變。清代法律的變化，基本上集中在「例文」的增刪以及「例文」法律

位階的大幅提昇上，至於清律「律文」方面，雖亦曾有修訂，但基本上變動不大。自雍正三年（1725）
開館修律、雍正五年頒布律文之後，律文從此不刪不修，而「例」則愈修愈多。清初曾刪訂明末遺留例

文，康熙初年刪存舊例僅321條，較明末為少。但此後則屢有增修，至雍正三年刪修時，例文已總計815
條；至嘉慶時，例文更增為1,573條；同治九年（1870）修例，累積至1,892條[60]。由此可看到清代例

文由雍正至同治的近一百五十年間，例文增加了一千零七十七條。除了例文數目增加之外，清例的法律地

位也逐步上昇，乾隆四十四年（1779）明令：「既有定例，則用例不用律」，「例」在法律運用上對

「律」的優位性乃正式確定，成為清代法律定制清代例文在數量上的大量增多，及其在司法實際運用上的

普遍援引，不僅使例文愈益重要，也愈形複雜[61]。 

    
    乾隆四十四年「既有定例，則用例不用律」的詔令公布後，清例優位性正式確立，此下律、例關係已

正式演變為如《大清會典》明文規定的：「有例則置其律，例有新者，則置其故者。律與例無正條者，得

比而科焉，必疏聞以候旨」[62]。光緒年間楊榮緒作《讀律提綱》，對「律、例」關係以及「新例、故

例」關係有所說明：「例較律加嚴密，故議獄者，有例，則引例，不引律」，所以然者，則有三種不同緣

由：「例多補律之所未備」、「例較律為加重」、「例有由律而推廣者」；同時，因為「新例視舊例為變

通」，「故治獄者，有新例，則用新例，不用舊例」[63]。例的數量增加以及司法適用性上昇，都早自明

憲宗成化年間「以例輔律」時代開始，並不始於清代；乾隆年間的詔令則正式確立了「以例置律」的法律

制度。 

    
    由明清〈市廛章〉例文來看，也是約由明成化、弘治年間開始逐步增修，用以輔助相關〈市廛章〉律

文的運行，此下愈添愈多，屢有增刪，至清代咸豐年間，至少陸續添入了二十六條「例文」，全部集中分

布在〈市廛章〉一至三條律文中，其內容可見下表： 

    
    （表二之1）明清「私充牙行埠頭」新增例文 

    
修例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64]

明代例

凡客店，每月置店簿一本。在內赴兵馬司，在外

赴有司署押訖，逐日附寫到店客商姓名、人數、

起程月日，各赴所司查照。如有客商病死，所遺

財物，別無家人親屬者，官為見數行移，招召父

兄子弟，或已故之人嫡妻，識認給還。一年後無

識認，入官。

薛允升，

1970：405

康熙年間例。乾

隆五年刪改。

旗、民遇有喪葬，聽憑本家之便，雇人抬送，不

許仵作私分地界，霸占扛抬，分外多取僱值。如

有恃強攙奪，不容本家雇人者，立拏，枷號兩箇

月，杖一百。

薛允升，

1970：405

康熙45年例，咸

豐2年改定

凡在京各牙行領帖開張，照五年編審例，清查換

帖。若有光棍（註：咸豐二年改為棍徒）頂冒朋

充，巧立名色，霸開總行，逼勒商人不許別投，

拖欠客本，久占累商者，問罪枷號一箇月，發附

薛允升，

1970：406



     
    
    表二之2：明清〈市司評物價〉新增例文 

    

近充軍。地方官通同徇縱者，一併議處。

雍正13年例

京城一切無帖鋪戶，如有私分地界，不令旁人附

近開張；及將地界議價若干，方許承頂；至發賣

酒斤等項貨物車戶，設立名牌，獨自霸攬，不令

他人攬運，違禁把持者，枷號兩箇月，杖一百。

薛允升，

1970：406

雍正13年例，乾

隆21年增定

各處關口地方，有土棍人等，開立寫船保載等

行，合夥朋充，盤踞上下；遇有重載雇覓小船起

剝，輒敢恃強代攬，勒索使用，以致擾累客商

者，該管地方官查拏，照牙行無籍之徒用強邀截

客貨例，枷號一箇月，杖八十。

薛允升，

1970：406

雍正8年例，乾

隆5年刪

私立水窩之人，照把持行市律治罪；該地甲役通

同容隱不報者，笞五十；該地方官不行嚴禁，交

部議處。

薛允升，

1970：407

雍正12年例，乾

隆5年刪

五城地方開設豬圈之家，借養豬名色，勒掯豬客

需索銀錢者，計贓論罪。若用強霸占，不容他人

生理，照把持行市律，杖八十。

薛允升，

1970：407

乾隆5年例，咸

豐2年改定

各衙門胥吏，有更名捏充牙行者，照更名重役

例，杖一百，革退。如有誆騙客貨，累商久候，

照光棍（註：咸豐二年改為棍徒）頂冒朋充霸開

總行例，枷號一箇月，發附近充軍。若該地方官

失於覺察，及有意徇縱，交部分別議處；受財故

縱，以枉法從重論。

薛允升，

1970：406

修例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64]

明代例

在外問刑衙門以贓入罪，除估價已定，照舊施行

外；若有貨物估價，該載未盡，及原估粗舊等

物，今係新美者，許量照時值擬斷。

黃彰健，

1979：578

乾隆40年例，嘉

慶6年改定

五城平糶米石時，如有販賣收買官米十石以下

者，將販賣之人，在於該廠地方枷號一箇月，杖

一百；收買鋪戶，照不應重律，杖八十；米石仍

照交該廠另行糶賣。至十石以上，販賣之人枷號

兩箇月，杖一百；鋪戶杖九十。如所得餘利，計

贓重於本罪者，計贓治罪。各鋪戶所存米麥雜糧

等項，每種不得過一百六十石。逾數囤積居奇

者，照違制律治罪。

薛允升，

1970：408

嘉慶19年例，道

光14年改定

京城麤米，概不准販運出城。如有違例私運出城

者，除訊有回漕情事即照回漕定例辦理外，若訊

無回漕情事，實係僅圖買回食用，或轉賣漁利

者，一石以內，即照違制律，杖一百；一石以

上，杖一百，枷號一箇月；十石以上，杖一百，

枷號兩箇月；二十石以上，杖六十，徒一年；三

十石以上，杖七十，徒一年半；四十石以上，杖

八十，徒二年；五十石以上，杖九十，徒二年

半；六十石以上，杖一百，徒三年；一百石以

上，發附近充軍；五百石以上，枷號兩箇月，發

邊遠充軍；一千石以上，枷號三箇月，發極邊足

四千里充軍。至鄉民有進城買細米食用者，一石

以內，准其出城；一石以上，即行嚴禁。如有逾

額販運，照違制律，杖一百。若一年之內，偷運

細米出城，至一百石以上者，加枷號兩箇月；五

百石以上者，枷號兩箇月，發近邊充軍；一千石

以上者，枷號三箇月，發邊遠充軍。米石變價入

官。各門兵丁失於覺察者，如運米本犯罪杖徒，

兵丁笞五十；運米本犯應擬軍，兵丁杖一百；失

薛允升，

1970：408



     
    
    表二之3：明清〈把持行市〉新增例文 

    

察之官弁，交部分別議處；知情故縱者與同罪；

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道光21年例

濱臨水次各鋪戶，向糧船承買餘米時，由該管官

出示曉諭，無論米數多寡，均飭令於次年南糧未

經北上三箇月以前，一律碾細，不准藉詞延宕。

屆期仍由該管上司密派員役，分赴各處確查。儻

仍有收存麤米，訊明業經旗丁買米回漕者，即照

回漕例分別定擬。如尚未售賣，存米不及六十石

者，照回漕例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六十

石以上者，杖一百，徒三年。至六百石者，發邊

遠充軍，仍均起米入官。

薛允升，

1970：409

修例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64]

明弘治4年例

光祿寺買辦一應物料：姦頑之徒，稱是報頭等項

名色，在街強賒作弊害人的，拏來枷號三箇月。

滿日，還，從重發落。

高舉，1970：

903-4

明代例
會同館內外四鄰軍民人等，代替夷人收買違禁貨

物者，問罪，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充軍。

高舉，1970：

904

明代例，順治年

間刪改，嘉慶6
年改定

（凡夷人）朝貢到京，會同館開市五日。各鋪行

人等，將不係應禁之物入館，兩平交易；染作布

絹等項，立限交還。如賒買及故意拖延騙勒遠

（夷）人至起程日不能清還者，照誆騙律治罪，

仍於館門首枷號一箇月。若不依期日，及誘引遠

（夷）人潛入人家私相交易者，私貨各入官。鋪

行人等以違制論，照前枷號。（通行守邊官員，

不許將曾經違犯夷人，起送赴京）。

高舉，1970：
904-5。薛允

升，1970：
410；黃彰健，

1979：580-581

明弘治11年例

迤北小王子等，差使臣人等赴京朝貢，官員軍民

人等與他交易，止許光素紵絲絹布衣服等件，不

許將一應兵器並違禁銅鐵等物。敢有違犯的，都

拿來處以極刑。

高舉，1970：

905

明代例，雍正3
年修改，乾隆5
年改定

甘肅西寧等處，遇有番夷到來，（本都司）所在

該管官司委官關防（提）督查，聽與軍民人等兩

平交易。若勢豪之家，主使弟男、子姪、家人

（、頭目人）等，將（夷）遠人好馬奇貨包收，

逼令減價、以賤易貴；及將（粗重）一切貨物

（並受損）頭畜拘收，取覓用錢，方許買賣者，

（聽使之人，問發附近衛分充軍）；主使之人問

發附近地方充軍；聽使之人，減主使一等；（干

礙勢豪及）委官知而不舉、通同分利者，參問治

罪。

高舉，1970：
905-6。薛允

升，1970：410

明成化14年例

遼東開設馬市，許令海西並朵顏等三衛夷人買

賣。開元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開一次；廣寧每

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日，開二次。

各夷止將馬匹並土產物貨赴彼處，委官驗放入

市；許齎有貨物之人入市，與彼兩平交易。不許

通事交易人等將各夷欺侮愚弄、虧少馬價及偷盜

貨物；亦不許撥置夷人，指以失物為由，扶同詐

騙財物分用。敢有擅放夷人入城，及縱容官軍人

等無貨者任意入市、有貨者在內過宿，規取小

利、透露邊情，事發，問擬明白，俱發兩廣煙瘴

地面充軍，遇赦，並不原宥。

高舉，1970：

906-7

明弘治年間例

各處客商輻輳去處，若牙行及無籍之徒，用強邀

截客貨者，不論有無誆賒貨物，問罪。俱枷號一

箇月。如有誆賒貨物，仍監追完足發落。若監追

高舉，1970：
908；黃彰健，



     
    
     
    
    明清「例」的變遷遠比「律」為複雜，不論是例文的製訂時間、歸屬律文的條目，或是例文文字的略

微改動，都使精細的製表工作變得瑣碎和困難[65]。表二之1至3的製作，所據例文時間、分屬和文句等資

料的考訂，主要來自清代吳壇和薛允升兩位律註名家的著作。明清私家註律書籍眾多，一些註律名家的意

見更深刻影到負責審案和修律的官員[66]。吳壇和薛允升等清代註律名家的作品，基本上都承襲了明代應

年久，無從陪還，累死客商。屬軍衛者，發邊

衛；屬有司者，發附近，俱充軍。

1979：577

明弘治年間例，

順治至雍正年間

仍之，乾隆5年
刪

楊村、蔡村、河西務等處，如有用強攔截民運糧

船，在家包雇車輛、逼勒多出腳錢者，問追給

主，仍發邊衛充軍。

高舉，1970：
908。吳壇，

1992：535；黃

彰健，1979：

577

明代例，順治、

康熙年間仍之，

雍正3年刪

凡捏稱皇店，在於京師內外等處，邀截客商，掯

勒財物者，俱拏送法司問罪。就於害人處所，枷

號三箇月，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

高舉，1970：
908-9。吳壇，

1992：535；黃

彰健，1979：

580

康熙6年例，雍

正3年修改，乾

隆5年改定

凡內府人員家人，及王、貝勒、貝子、公、大

臣、官員家人，領本生理，霸占要地關津，倚勢

欺陵，不令商民貿易者，事發，將倚勢欺陵之

人，擬斬監候。如民人借貸王以下大臣官員銀

兩，指名貿易，霸占要地關津，恃強貽累地方

者，亦照此例治罪。又，內府人員家人及王以下

大臣官員家人，指名倚勢，網收市利，挾制有

司，干預詞訟，肆行非法；該主遣去者，本犯枷

號三箇月，鞭一百；本犯私去者，照光棍例治

罪；王貝勒貝子公失察者，俱交與該衙門照例議

處；管理家務者，革職；大臣官員失察者，亦俱

革職。不行察拏之該地方文武官，交該部議處。

薛允升，

1970：411

乾隆23年例

牙行侵欠控追之案，審係設計誆騙，侵吞入己

者，照誆騙本律，計贓治罪；一百二十兩以上，

問擬滿流；追贓給主。若係分散客店，牙行並無

中飽者，一千兩以下，照例勒追，一年不完，依

負欠私債律治罪；一千兩以上，監禁嚴追，一年

不完，於負欠私債律上加三等，杖九十。所欠之

銀，仍追給主。承追之員，按月冊報巡道稽查，

逾限不給者，巡道按冊提比。如怠忽從事，拖延

累商者，該巡道據實揭參，照事件遲延例議處；

有意徇縱者，照徇情例，降二級調用；如有受財

故縱者，計贓從重，以枉法論。

薛允升，

1970：411-412

乾隆29年例

糧船雇覓短縴，如有棍徒勒價聚眾攢毆等事，押

運員弁交地方官審實，將為首及下手傷人之犯，

俱問發近邊充軍；餘俱杖一百，枷號兩箇月，於

河岸示眾。

薛允升，

1970：412

乾隆35年例

京城官地井水，不許挑水之人把持多家，任意爭

長價值，及作為世業私相售賣；違者，許該戶呈

首，將把持挑水之人，照把持行市律治罪。

薛允升，

1970：412

乾隆元年例

大小衙門公私所需貨物，務照市價公平交易，不

得充用牙行，縱役私取。即有差辦，必須秉公提

取，毋許藉端需索。如有縱役失察，交部分別議

處。其衙役照牙行及無籍之徒用強邀截客貨者，

不論有無誆賒貨物例，枷號一箇月，杖八十；如

贓至三十五兩者，照枉法贓問擬。所得贓私貨

物，分別給主入官。

薛允升，

1970：412-413



檟、雷夢麟、王肯堂等名家的律註精華，對明清各款例文的考訂有相當的權威性；同時，本表更偏重在例

文基本定型之後的演變結果，清例內容常是明例運作定型以後的結晶[67]，更適合用於本文所討論的明清

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68]。本文乃依吳壇和薛允升的考訂製作上表。不過，由於清代刻意避諱本朝曾臣

屬明廷的歷史以及文字中的「夷人」字眼，因此曾特別刪改明代〈把持行市〉例文，所以表二再加入萬曆

年間刊行的高舉《大明律集解附例》相關例文，並補入前輩學者的考訂。綜合這些資料和考訂，將明清

「市廛例」增修情形做成表二之1至3。 

    
    由表中資料來看，可知在明清「市廛章」律文中，〈私造斛斗稱尺〉和〈器用絹布不如法〉兩條，終

明清兩代似乎都未曾添入新增例文。〈市廛例〉二十六條例文的增刪，都集中在其餘三條律文，分別是

〈私充牙行埠頭〉八條、〈市司評物價〉四條、〈把持行市〉十四條。由例文首次出現的時間來看，明代

有十一條，清代則有十五條。 

    
    一?「兩平交易」與保障客商 

    
    由明到清，政府對牙行的法律規範集中在〈私充牙行埠頭〉、〈市司評物價〉、〈把持行市〉三條

「市廛律」內，彼此相互關連，而且條文愈來愈多。由「市廛例」規範牙行的內容來看，明代的規範比較

零星，到清代則愈見詳密，使「官牙制」的發展發展完備。由表二之1〈私充牙行埠頭〉九條增訂例文來

看，就有八條是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間陸續添入，確立了「清查換帖」的編審牙帖制度和「頂冒

朋充霸開總行」的專門例文。由表二之2〈市司評物價〉例文看，也在乾隆年間加入對米鋪米牙的糧價管

制。由表二之3〈把持行市〉十四條例文看，除了二條例文用以規範朝貢貿易之外，其他例文主要都在禁

止市場上的特權人物阻礙市場交易以及保障客商的財貨安全。總結來看，這些市廛例的主要內容，都在保

障客商財貨不受侵奪以及維護買賣雙方的「兩平交易」。 

    
    明初律文只規定合法牙行必須要「官給印信文簿」，並對「私充」牙行者處以「杖六十，所得牙錢入

官」的罰則。此下，在市廛例中開始有額外的補充：對委托牙行交易的客商，當其「病死」時所遺財貨的

處置方式（見表二之1）。弘治年間，更開始加入對牙行「用強邀截客貨」的處罰例文，在市廛律中出現

了新增例文：「各處客商輻輳去處，若牙行及無籍之徒，用強邀截客貨者，不論有無誆賒貨物，問罪。俱

枷號一箇月。如有誆賒貨物，仍監追完足發落。若監追年久，無從陪還，累死客商。屬軍衛者，發邊衛；

屬有司者，發附近，俱充軍」（見表二之3）。這條例文，主要在限制「牙行及無籍之徒」對客商財貨的

安全威脅，旨在保障客商財貨安全，對官牙制是個重要的補充。 

    
    明清時代的民間工商業者，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其實面臨著許多財貨安全和特權壟斷的問題。市場交

易的情況，在全國各地有很大的地區性差異。在不同地區，民間工商業者偶而要受到嚴重程度不同的暴力

搶奪等生命財產威脅。排開治安因素不論，還時常有本地特權人物介入買賣過程，希冀在市場交易中分得

利益，民間工商業者必須交納額外的費用或是「饋贈」，才能順利買賣財貨和勞動力，這些特權人物以非

價格機制的手段形成實質的市場壟斷，使當地市場交易無法依照價格機制的變動來進行。影響市場交易的

特權人物具有不同身份，皇親貴族、軍人、宦官、官員、胥吏，乃至本地的鄉族、豪強，以及一些與官府

吏胥互換利益的「行頭」，都可能阻礙市易交易依正常價格機制而運作。社會治安愈好，以及市場制度愈

健全的地方，免除了暴力威脅，也使「互惠分享」式的經濟行為得以降低作用，才能愈使價格機制順利展

開，便利「市場交易」式經濟行為的運作。 

    
    市場交易帶來物資的流動，自然引起各種權勢人物的興趣，有的使用公然的暴力掠奪，有的則要求

「賄賂」或是收取非法的「稅金」，手段不同，但都阻礙了價格機制的正常運行。這種情況早在明清以前

即不斷出現，舉一條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三月的詔書做典型例証：「數年以來，所在商賈，多為

有勢之家占據行市，豪奪民利，以致商賈不敢往來，物價因而湧貴。在都，令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

司，常切用心糾察按治」[69]。這些「有勢之家」多半不是普通平民，常和高官顯要有密切關係。舉明代

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下詔編審清理京師鋪行的例子，「時錦衣（衛）官校，多占市籍，大興知縣

高世儒等奉詔召之承役」，結果，「左都御史朱希孝言：禁衛親軍，例當優免」，反而指控高世儒「奉詔

無狀」；御史顏鯨因而參劾朱希孝「庇群小，撓法市恩」，指出：「禁軍依馮社城，操奇贏以遊都市。既

非人人在官，晏然囊金籯帛，吏不得問其尺帛銖金，世儒召行戶，非勾禁軍也」。最後，從事鋪戶生意的

錦衣衛禁軍不僅不必被編入一般鋪行應役，甚至連支持高世儒編審鋪行的顏鯨，還因「忤旨」罪名謫官

[70]。文中所指的那些「錦衣官校」，不僅是「操奇贏以遊都市」、「吏不得問其尺帛銖金」，而且更有

「左都御史」朱希孝為靠山，連劾奏的御史顏鯨都因而受禍，更不用說一般與之接觸的民間工商業者。 

    
    這種特權人物的存在，在中國歷史上舉不勝舉，並非明代特有的疪政。本文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宋元

明清以來市場經濟愈來愈發展的過程中，市場交易固然持續增加，但也不要忽略了因之而來的暴力掠奪與

特權人物對價格機制正常運作的干預，以及政府和民間的因應對策。 

    



    市場上的特權人物很多，有不少人表面上是「牙行」，但其實不單純是市場交易過程中的仲介業者，

其身份反而更接近本地市場上的特權人物，包含在市廛例中所舉諸如「勢豪之家」、「皇店」或是「王、

貝勒、貝子、公、大臣、官員家人」等人物，對市場交易有不利的影響，這些表面上像牙行而實際上是市

場上的特權人物，在明清時代常被稱為「奸牙」或是「行霸」。以明末清初的華北市集為例，許多華北方

志即指出市集上充斥本地「奸牙」，而且這些「奸牙」背後通常還有本地豪強或鄉族的支持。為了減少奸

牙和豪強、鄉族對本地物資流通的不利影響，另有一些本地鄉紳乃在政府允許下成立禁設「奸牙」強收稅

金的「義集」[71]，使市場交易能按價格機制順利運作。明清時代地方鄉族控制「牙行」抽取利益的例子

不限於華北[72]，如晚明江南一些鄉鎮志中也有所描寫：「舊時，棍徒赤手私立牙店，曰行霸。貧民持物

入市，不許私自交易，橫主價值，肆意勒索，名曰用錢」[73]。這類「奸牙」或「行霸」都不是正常的仲

介商人，是市場上阻礙價格機制運作的特權人物。 

    
    無論是以哪種身份出現的特權人物，在市場交易逐漸發達的過程中，總會以賒買財貨或是強索金錢等

方式，對民間工商業者帶來損害。由明清市廛例的發展來看，明清兩代政府的確在法律上增加對市場交易

正常運作的法律保護。姑不論實際成效如何，至少法律規範上的變化是很清楚存在的。弘治年間「各處客

商輻輳去處」例文，對「誆賒」客商財貨的「牙行及無籍之徒」列有「枷號」的罰則，並規定要「監追」

所誆賒的財貨，如「監追年久，無從賠還」，則人犯「屬軍衛者，發邊衛；屬有司者，發附近，俱充

軍」。另外，明代另二條納入〈把持行市〉市廛例的規定，也都有將犯者發配充軍的罰則。如「凡捏稱皇

店」條例文，對「捏稱皇店」的特權人物訂出罰則，若「邀截客商，掯勒財物者」，「枷號三箇月，發極

邊衛分，永遠充軍」；再如「楊村、蔡村、河西務等處」條例文，規定「如有用強攔截民運糧船，在家包

雇車輛、逼勒多出腳錢者，問追給主，仍發邊衛充軍」（表二之3）。一般說來，類似這種侵奪客商財貨

或是民運糧船的案件，罰則多半在「杖、笞」兩刑之間（參見前章表一之1、表一之3的相關市廛律文，罰

則多在杖八十、杖六十、笞五十、笞四十之間），原屬州縣「自理刑案」的「細事」範圍[74]，現今則提

高罰則到充軍甚或「永遠充軍」，在刑度上確實提高甚多。弘治年間以後政府針對客商財貨損失訂出的這

種提高刑度作法，不是發生在明初洪武與永樂兩朝的「榜文峻令」時代[75]，反而是在廢除明初酷刑、重

刑的明代中後期，這是很可注意的現象。 

    
    處罰市場上的特權人物，使交易雙方能「兩平交易」，是明清市廛律例規範的重要內容。牙行因為在

市場交易過程中愈來愈重要，對官牙制的改革重點之一，也因此集中在處罰不能「兩平交易」的牙行。如

萬曆年間刊行的坊刻政書《新例三台明律招判正宗》，即收有一份專為知縣禁示牙行所用的告示「範

本」，其中指出： 

    
    夫民用資貿易之利，物價憑牙儈之評估。不可一偏，彼此須求兩利。有等猾牙，阿私附勢，變亂時

價。為賈客則以賤作貴，護販家則以貴降賤。或己利於販買，則故遏絕外販，致貨物壅滯，然後乘賤居

積，肥己瘠人，坐收厚利，作弊生奸，惟牙行最甚。為此示：仰諸色牙家務宜公心直道，依物估價，兩不

相虧。如賣弄商人、抑揚物價，告發，定行重究不貸，故示[76]。 

    
    這份告示點出了「坐弊生奸」的牙行，在交易過程中「以賤作貴」和「以貴降賤」的實際手法，這些

手法都對客商造損害，官員乃以「須求兩利」和「兩不相虧」的原則，要求牙行不得「阿私附勢，變亂時

價」。這也是市廛律例要求「兩平交易」的基本原則，也正是〈把持行市〉規範的基本內容，無論是「凡

買賣諸物，兩不和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姦計，賣物以賤為貴，買

物以貴為賤者」，或是「若見人有所買賣，在傍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這三種現象都是政府

〈把持行市〉律要處罰的不正當市場交易行為。乾隆年間，沈之奇對〈把持行市〉的註釋是：「把持行

市，則公然恃強以取利；通同為姦，則暗地作弊以謀利。情雖不同，而皆擾害市廛，故其罪同」[77]。無

論是處罰「公然恃強以取利」，或是「暗地作弊以謀利」，〈把持行市〉律的主旨即在處罰「擾亂市廛」

藉以維持「兩平交易」。明代市廛例文增入對牙行和其他市場特權人物的加重處罰，正是維護「兩平交

易」原則的運用。 

    
    清政府繼續增加對市場上特權人物的處罰，市廛例增入更多的相關條文，如〈把持行市〉康熙六年

（1667）新增例文，即對「內務（府）人員家人，及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官員家人，領本生

理，霸占要地關津，倚勢欺陵，不令商民貿易者」，制訂罰則，「將倚勢欺陵之人，擬斬監候」。已將罰

則由充軍昇高為「死刑」的最高額度「斬刑」（死刑分「斬、絞」兩種，絞刑較輕），同時規定：「內府

人員家人及王以下大臣官員家人，指名倚勢，網收市利，挾制有司，干預詞訟，肆行非法；該主遣去者，

本犯枷號三箇月，鞭一百；本犯私去者，照光棍例治罪；王貝勒貝子公失察者，俱交與該衙門照例議處；

管理家務者，革職；大臣官員失察者，亦俱革職。不行察拏之該地方文武官，交該部議處」（表二之

3）。這實在是很嚴的罰則，其規範對象正在那些干預市場交易正常運作的各類「特權人物」。為了進一

步避免任何特權人物充任牙行，乾隆五年規定「各衙門胥吏，有更名捏充牙行者」要加以「杖一百、革

退」的處罰，如「地方官失於覺察，及有意徇縱」，則「交部議處」（表二之1）。發展到清中葉，領帖

的官牙要繳交甘結，在通行的甘結格式中，即規定該牙人必須「本身必非生監、吏胥」[78]。 



    
    除了加強對市場上特權人物的罰則和規範，由康熙至雍正年間也制訂了更多規範，用以完善「官牙

制」。市廛律〈私充牙行埠頭〉例文中，康熙四十五年（1706）新增「凡在京各牙行領帖開張，照五年

編審例，清查換帖」的規定，希望藉由按期更換牙帖，清除那些表面上從事仲介商業但事實上屬於「頂冒

朋充，巧立名色，霸開總行，逼勒商人不許別投」的奸牙（表二之1），這條例文成為日後市廛律例中經

常援引的〈頂冒朋充、霸開總行例〉。至於如何「清查換帖」，則有許多另外的輔助規定，因為這些規定

不是提供官員做為判案定刑的法條之用，故不收入市廛律例中，而在《清會典》、《六部則例》等書中有

較清楚的規範。清代對官牙制的細密規定，大致包括七類內容：承充牙行的條件和手續、對各地牙行數額

上限的規定、對各行業牙行分類名稱的編設和調整、定期清查牙帖與禁止濫發牙帖的規定、劃定牙行等則

及相應稅則、禁止牙行的對商民的刁難勒索，以及禁止牙行間的非法競爭行為[79]。 

    
    康熙四十五年規定的五年編審牙帖制度，係指「在京各牙行」，至於其他地方政府所管轄的牙行，則

不一定五年換帖，有時是隨各地情況不同而有所變通，但原則上都有按期換帖的規定。定期換帖固然可以

剔除那些妨礙市場交易的「奸牙」，但是，這種經常性的換帖政務其實也為地方官員開啟了納賂機會，有

時官員為求多收牙帖稅，反而輕易允許一些不適任的「奸牙」領有牙帖，既破壞市場秩序，又增加民間商

人的負擔。雍正十一年（1733）的諭令即曾指出：「各省額設牙帖，皆由藩司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

以杜增添之弊，不使貽累於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加增」，「牙帖納稅，每歲無多，徒滋繁擾，甚非

平價通商之本意」，乃下令：「直省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為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

加增。嗣後，只將額內各牙退帖頂補之處察明，換給新帖。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

報部存案」[80]。這道諭令使各省牙帖數額變得比較固定，定期換帖修改為定額換帖，各省牙帖數目以及

更換情形，便變為比較複雜，沒有全國一致的數量和時間，但原則上仍是一種編審牙帖的制度。以江蘇省

為例，道光十九年（1839），江蘇省官員曾指出：「定例五年編審，係指在京各牙，外省不得援辦。如

有曾經辦理者，概行停止」；「查各屬牙行，於乾隆三年定額彙頒給帖，所有舊式司帖，概行銷燬，在

案」；「嗣後，遇有新帖，取具地鄰、同業互保各結加結，詳辦在案」[81]。規定地方政府不適用五年換

帖的規定，可以減輕賄賂和擾民的程度，但地方政府仍然要執行清查牙帖和頒發新帖的工作，只是時間不

一致，沒有全國一體適用的時限規定而已[82]。 

    
    除了「牙行」之外，「埠頭」也是政府直接規範的職業，清代對運輸船戶也制訂了船行「寫字」制度

[83]。雍正十三年（1735）增入〈私充牙行埠頭〉律文的例文，即在規範「寫船保載」，訂定對恃強代

攬，勒索使用，以致擾累客商者」的罰則。乾隆年間，對船行埠頭進行的「寫字」制度仍有相當程度的執

行效果，如《謀邑備考》收錄的一件實際案例：「陶宏士籍隸漢陽，駕船為業，於乾隆九年八月間，憑船

行吳廷臣寫，載盧源裕生鐵二千二百零五觔；又憑余萬和，搭載謝淳初桐油一百零三簍，並篾箱一隻、草

紙十塊、皮紙四塊。均議裝送蕪湖交卸。盧、謝二客，於另船先行」[84]，這件船家偷盜客商財貨的案

件，詳細記載了客商託運的財貨數目，反映出漢陽地方埠頭執行「寫字」制度。此條雍正年間新增例，立

法用意在於排除不適任的埠頭，讓這項便於客商降低被船家侵吞財貨風險的「寫字」制度可以持續運作。 

    
    對客商財貨安全的保障，也表現在對牙行久負客商貨款的處罰上。牙行積欠客商情形的嚴重，自明後

期以來的許多史料中都有生動的描寫，如萬曆年間李樂描述湖州府烏、青兩鎮的情形是：「兩鎮通患通

弊，又有大者。牙人以招商為業」，商貨「初至，牙主人豐其款待」，「商貨散去商本，(牙)主人私收用

度，如囊中己物，致(客)商累月經年坐守」，「情狀甚慘」，「這商貨中間又有借本置來者，舉家懸望，

如合負了他？負了他，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也。余目擊心傷，載筆至此」[85]。萬曆中葉的葉

權（1522-1578），也記載：牙行將客商「貨物入手，無不侵用，以之結交官府，令商無所控訴，致貧困

不能歸鄉里」[86]。康熙四十六(1707)年，褔建巡撫張伯行的〈嚴禁牙棍扛吞示〉也指出：「為商賈者，

出其汗，積微資，越境貿易」，「乃牙店無體恤之意，而棍豪懷詐騙之謀，或仗衙胥而硬取，或勾黨類而

朋吞，或飾詐於賒營，或狡情於揭借，誆銀入手，視為己財，營室肥家，罔知客困」，客商「赴公府而投

訴，其如吏黠官尊，誰憐越陌度阡、目斷家園於異國？遂使本虧貨折，淚灑憫救之無門，種種弊端，深可

憐惻」[87]。乾隆二十三年（1758）新增〈把持行市〉例文，規範的即是「牙行侵欠控追之案」，例文

規定牙行負欠客商貨款的「照例勒追」辦法：「審係設計誆騙，侵吞入己者」，牙行「照誆騙本律，計贓

治罪；一百二十兩以上，問擬滿流；追贓給主」。若只是牙行因為他故無法收到買主貨款，「牙行並無中

飽者」，「一千兩以下，照例勒追，一年不完，依負欠私債律治罪；一千兩以上，監禁嚴追，一年不完，

於負欠私債律上加三等，杖九十。所欠之銀，仍追給主」。同時，更規定了官府受理客商控告牙行負欠案

件之後，「承追之員，按月冊報巡道稽查，逾限不給者，巡道按冊提比。如怠忽從事，拖延累商者，該巡

道據實揭參，照事件遲延例議處；有意徇縱者，照徇情例，降二級調用；如有受財故縱者，計贓從重，以

枉法論」（表二之3）。 

    
    牙行負欠客商貨款，在明清律中原屬於笞、杖刑以下的「細事」，是州縣「自理刑案」的範圍，政府

官員在審理態度上，本來即不若處理命、盜「重案」積極。對於州縣「自理刑案」，政府法律還有「農忙

停訟」的規定，「歲以四月始，七月止。戶口、婚姻、田土細事，不得受理；命盜重案，不在此限」



[88]。牙行負欠客商貨款原也列在「停訟」範圍內。但至乾隆四年（1739）則改變了原先的規定：「嗣

後，凡有民間遠年錢債細事，與侵騙客本者有間，於停訟之時，仍照例不准受理外，其實係姦牙鋪戶，騙

劫客貨資本者，地方官受詞，確查有據，許其控追比給，以恤遠人而懲姦騙」。乾隆五年隨即做了更明確

的規定：「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時正農忙，一切民詞，除謀反、叛逆、盜賊、人命，及貪贓

壞法等重情，並姦牙鋪戶騙劫客貨查有確據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應戶婚、田土等細事，一概不准受

理」[89]。乾隆二十三年〈把持行市〉新增例文，正是在政府加強處理牙行負欠客商貨款訟案改變下的具

體反應。 

    
    總結來看，明清市廛例對官牙制的補充規範，主要表現在加重對「奸牙」、皇親國戚、高官鉅璫、地

方豪強等市場特權人物的罰則，保持「兩平交易」的市場秩序，以及增加對客商財貨安全的法律保障。 

    
    二?由「干預」物價到「管制」糧價 

    
    除了官牙制繼續發展之外，明清市廛例的變化，還集中表現在政府政令對價格機制的不同作用上。在

明末「禁革行役」之前，政府藉由「時估和買」，造成了「官價」和「市價」的區分，干預了價格機制在

市場交易過程中的正常運作。「禁革行役」逐步實施之後，政府不再主動以「官價」干預「市價」，改由

牙行在市場上以「市價」代替政府購得所需財貨；與此同時，清代政府又開始透過對米牙、米鋪的輔助，

試圖「管制」米價，以降低米糧市場上價格波動對小民生計造成的危害。以政府政令對市場價格的作用而

言，「干預」和「管制」其實是相對來說的，在「時估和買」制度下，政府常以遠低於市場價格的「官

價」（甚或完全不給價）來「購買」商品和勞動力，這是一種對市場價格的「干預」；在米牙米鋪輔助

下，政府試圖在市場上增加或減少流通的米糧數量（甚至是銀、銅貨幣數量），希望以供需數量的變化影

響市場價格的昇降，這即是本文所謂的「管制」。簡言之，由明至清，政府政令對價格機制的變化，表現

在由原先對全部商品勞動力市場價格的「干預」，轉變成對糧食商品市場價格波動的「管制」。這個轉變

構成了明清〈市司評物價〉例文和〈禁止把持〉例文的變化基軸。 

    
    自晚唐「市制」逐漸衰落之後，「編審行役制」即成為〈市司評物價〉律文運作的制度背景。在此制

度背景下，政府為方便「和買」的進行，「時估」制也因運而生，此下歷宋、元、明初，無論是「旬估」

或是「月估」，基本上都是政府以強編「團行、鋪行」方式作成的「官價」，理論上「官價」不該脫離

「市價」，但實際運作上，由於官吏對於「諸物行人」的尊貴地位，使得「官價」經常低於「市價」。自

明後期江南地區開始出現「禁革行役」改革，「編審行役制」逐步解體，牙行加速在各地取代「諸物行

人」在「時估和買」中的義務，代替官府在市場上向民間工商業者購買貨品和勞動力。儘管明後期〈市司

評物價〉律文還存有「諸物牙行人，評估物價」的「時估」規定，但這種「評估」物價其實已更接近「市

價」，是民間工商業透過牙行仲介買賣時的市場交易價格。因為「官牙」身份和其他民間工商業者相同，

官牙沒有強制民間工商業者以「官價」賣出商品勞動力的特權，因而政府間接購入的商品勞動力，其價格

也更近於「市價」。在此新制度背景之下，政府對以「時估」定出各類商品和勞動力「官價」的需要也日

漸削減。 

    
    雖然在政府委由牙行採買的過程中，依然會產生弊端，需要政府主動除弊，如乾隆元年（1736）新增

〈把持行市〉例所申禁的：「大小衙門公私所需貨物，務照市價公平交易，不得充用牙行，縱役私取。即

有差辦，必須秉公提取，毋許藉端需索」（表二之3）。但這已是制度改革後仍然遺留的弊端，從制度而

言，「牙行採買」已經正式取代了「鋪行當行」，各類物品和勞動力的市場價格，也從而能較少受到政府

「時估和買」的干預。 

    
    然而，糧食價格的變動，卻又逐漸在康熙年間以下成為政府關心的重要事務，使清政府遠比明代更重

視糧食價格的穩定。至少到乾隆年間，清代已完整地發展出維持糧價穩定的兩大制度，並且相當有效地運

作：一是糧價奏報制度，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開始由地方官員奏報各地糧價，到乾隆初年即確立了

要求全國官員每個月奏報糧價，在奏報內容中，一律要包括「中價、貴價、賤價」三種糧食市場價格，中

央政府藉此留意全國各省府州縣不同地區的糧價波動[90]；二是以常平倉為主體的倉儲制度，使用諸如平

糶、出借和賑濟等手段，特別是經由「平糶」進行春糶秋糴，調節常平倉積穀數量，藉以平穩糧價[91]。 

    
    糧價奏報和常平倉這兩項制度，構成了清代糧價管制政令的基礎，清代〈市司評物價〉增入的三條例

文，都和清政府管制糧價的措施有關，都在維持京城附近和運河沿線米糧市價的穩定。乾隆四十年

（1775）例，藉由處罰收買政府「平糶」米石的鋪戶，維持常平倉平糶的平抑糧價效果；同時，也特別

規定了對「逾數囤積居奇」米鋪的處罰。嘉慶十九年（1814）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兩條新增例，則

對管制糧價有更進一步的做法，側重在管制存留京城和漕河沿線的漕糧數量，一是處罰販出京城漕米的

「回漕」行為，一是處罰運河沿線收買北上漕船載運米糧的米鋪（表二之2）。這三條新增例的目的，都

在維持糧價的穩定。很明顯的，由這三條例文的規定來看，政府都不是強令民間工商業者「時估」訂出和



實際「市價」有所差異的「官價」，和糧價奏報制度、倉儲制度一樣，政府的基本做法都在首先承認米糧

市場交易中的價格機制運作現況，然後試圖以匯集更準確的市價波動以及釋放出更適當的米糧數量，藉以

影響市場價格的波動，將市價波動對民生的不利影響減到最低，這是清政府管制糧價的基本特色。正由於

政府對管制糧價的重視，才使市廛律中新增的清代三條〈市司評物價〉例文，盡是和輔佐糧價管制手段相

關的規範和罰則。 

    
    因為重視糧價的管制，清政府也很重視米糧市場上是否受到人為操縱的問題，這就涉及到市廛律例中

〈把持行市〉條所規範的內容。一方面，米牙最直接經手米糧在本地市場上的販售，可以協助官員呈報市

場上的糧價變動；但另一方面，米牙和米鋪（可視為兼營批發零售的仲介牙行）也常因為囤積糧食而遭政

府處罰，被列為被壞政府管制糧價的因素之一。乾隆年間曾有一場有關米牙存廢的討論，討論過程中可以

看出一些封疆大吏對米牙功能的評價，到底是接近協助政府管制糧價的幫手？還是「把持行市」操縱米糧

市場的元凶？ 

    
    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月，乾隆帝據奏，以為九年前楊應琚任兩廣總督時，曾未經戶部議准逕行革

除廣東省米牙行，並誤為這個裁革米牙的措施是造成廣東米價停止持續上昂的主因，乃要求時任陝甘總督

的楊應琚和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地方大員討論廢除米糧官牙是否可以防止糧價波動。針對這個問題，乾隆二

十八年六月和同年九月，楊應琚和尹繼善兩人分別有所疏陳，可看到當時地方大吏對米牙功能的認知

[92]。兩江總督尹繼善指出江蘇省的情形：「米糧牙行，民食所關，尤為緊要。其間，米色之高下、斗斛

之大小、時價之低昂，必須誠實牙行為之經理」；「四方（客米）商賈到時，人地生疏，全賴牙行為之引

領，方得買賣無虧。故歷久相沿，商民稱便。若一旦議裁，則遠來之商無所依歸，必致觀望不前，糧食不

能流通，轉恐日漸昂貴」。尹繼善對米牙在糧價管制功能的肯定，主要著眼在米牙能便利眾多米糧客商到

本省交易米糧，使本地米糧市場活絡，進而使民食不缺；基本上，尹繼善並不認為米牙不能控制糧價的高

低：「米價之貴賤，全視產地之豐歉、販運之多寡，隨時低昂，此理勢之必然，亦非牙行人等所能操

縱」。楊應琚的看法和尹繼善基本略同（認為米糧客商「人地生疏，非藉牙行引領，難以覓主求售。而糧

色之高低、價值之差等，非藉牙行評論，亦未免彼此各有爭競」），但對牙行能否操縱糧價，楊氏則認為

要看地區差異： 

    
    廣東、兩浙，村莊稠密，食指殷繁，每日需米，難以數計。官倉米石，本有定數。當穀貴之時，縱減

價平糶，不過附近居民零星買糴，往往平糶已據報完，而市值仍未平減。若秋收之後，即遇歲稔糧多，而

各處商販紛紛糴運，殆無虛日，亦無藉官為收買。惟甘（肅）省則遠在西陲，人戶較少，除東與陝省接壤

外，其餘三面，俱無鄰近省分。一遇豐收，則粒米狼戾，若於購糴之無人；一遇歉收，則無處輓運，勢須

仰於官粟[93]。 

    
    由楊應琚看來，各地糧食市場流通規模的不同，會嚴重影響倉儲制度藉穀數調節管制糧價的政策效

果。因此，廣東、兩浙這些「食指殷繁，每日需米，難以數計」的地區，米糧「市值」很難因為開倉「平

糶」而減價，也無必要在穀價下跌時「官為收買」補入常平倉中，因為「遇歲稔糧多，而各處商販紛紛糴

運，殆無虛日」。在這種地區，連儲存大量積穀官府都沒有管制糧價的效果，更何況一般的米牙了。在

「人戶較少」的甘肅地區，因為糧食市場規模小，政府平糶政策才較有作用，但楊氏補充：因為甘肅地區

缺少「攜重資以囤積」的商人，所以也不必擔心米牙等商人把持糧食市場。只有在陝西地方，因為有些州

縣的米行「尚有家道稍裕之人」，而且還有「歇家廣建房屋囤積米糧，每歲為數甚多，必待價昂，始分發

售賣」，對於這些米行和「歇家」，楊氏認為要「嚴行飭禁，有犯，必重加懲治在案」。究竟米牙當禁與

否？楊應琚的結論是：「稽查牙行，查拏囤積，亦係除弊之一端」，但是「地方情形各有不同，欲使駔儈

無以售奸、糧價不致騰涌」，「全在斟酌時地之相宜，難拘一定之規制」，「務期市值可平，民無食

貴」。乾隆皇帝在硃批中讚其「可謂通達時務之論」[94]。 

    
    明清「把持行市」例並未直接規範米牙在米糧市場交易價格中的作用。不過，由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六月初一日政府官員討論革除無帖私牙時強調：「貿易貨物，設立牙行，例給官帖，使平準物價」

[95]，可知「平準物價」仍是官員對牙行職責的重要認知。 

    
    第五章 結論 

    
    儘管明清〈戶律〉編〈市廛〉章的內容只有五條律文和二十六條例文，但明律〈市廛〉章以專章形式

出現，其實已反映了政府對民間工商業者財貨、勞動力管制方式的兩大制度性變化：「編審行役制」取代

「市制」的發展以及「官牙制」的發展，這兩大發展濫觴晚唐，歷兩宋元代，至明初，則總結這兩大制度

的相關法律，正式列為專章，成為通行全國的法律規範。 

    
    此後，市廛律基本不動，市廛例則屢有增修，由明代中期以至清代後期，陸續添入〈市廛〉章中二十

六條例文。市廛例的增修則反映著「編審行役制」的逐步廢除以及「官牙制」的進一步完善。政府一方面



改革官牙制度，以加強對客商財貨的保障；一方面則縮小對市場上一般商品價格的行政干預，政府只集中

管制糧食價格。隨著禁革「編審行役制」的普及，政府對市場價格的影響，由原先透過「時估、和買」制

訂「官價」，轉變為透過平糶政策設法平抑糧價，形成一個由「干預物價」變為「管制糧價」的制度性變

化。 

    
    本文論証了明清〈市廛〉章律例所反映的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變化，這些變化構成了明清政府對市場所

做法律規範的重要內容。由廣義的法律規範而言，會典也具有規範人民行為的宣示作用，然而，政府編訂

律例與會典兩類法律規範的最大不同，在於律例是要做為全國各級官員審判量刑的標準，律例規範雖然遠

比會典簡要，但卻和百姓與官員的實際生活更加關連密切。明清會典編成後，罕見註家註釋和書坊刻印，

但明清律例卻一直有著眾多註釋專書的流傳與刻印。市廛律例的形成和修訂，主要是要在處理市場上可能

的衝突和訟案，用做定罪與否、判刑輕重的全國性標準，不只是在一套政府管理市場的「宣示」或「理

想」。 

    
    雖然本文對法律規範的討論，並未蒐羅較多案例來進行[96]，無法探究市廛律例在訴訟過程中的真實

效用。不過，至少由明清〈市廛〉章律例變化看來，其內容則確實反映了明清眾多民間工商業者所面對的

「市場制度」，確已因為「編審行役制」的消失、「官牙制」的確立推廣而與前代不同，更大程度地減低

政府官員在制度上任意破壞市場價格正常運作的可能性，從而擺脫原先比較惡劣的經商環境。 

    
    由明清市廛律例的演變來看，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已由經常性的「干預」市場，逐步變為選擇性

的「管制」市場。至少到十八世紀左右，基本上，政府已不再以經常性的「編審行役」和「時估」制度，

向各行業工商業者「和買」財貨和勞動力，政府部門每年對財貨勞力的經常性需要，基本上不再以「干

預」破壞原先市場價格機制來完成，而改由委任官牙間接在市場上進行。官牙不過是領有固定年限營業執

照的仲介商人，不是直接登錄「官價」的官府，這使「官價」與「市價」的區隔較易鬆動，價格機制可以

在市場上運作的更有效率。 

    
    與此同時，清政府還試圖建立糧價管制制度，其做法也不是任意干預米糧在市場上的售價，而是藉

「糧價奏報」制度蒐集各地隨時波動的糧食市價，然後以釋放或購入常平中所存貯不同數量的米糧，在市

場上「調控」糧價。政府對糧價的調控能力，依各地糧食市場規模大小而有所不同，有些十八世紀的清政

府官員也的確認識到此點，對於政府管制和市場機機之間的份際有愈來愈多的理解[97]。因為糧食波動直

接牽動「小民生計」，清政府對米糧市場的管制才有積極的動力去認真執行，所以是種選擇性的「管

制」，並不擴及對經營其他行業的市場管制。對於糧食市場以外的市場交易問題，政府主要是透過官牙制

度來進行管理。政府在市廛例中制訂了一些相關的法律規範，由管理、懲處牙行在市場上的不正當行為，

改善特權人物「強買強賣」以及拖欠客商貨款等問題。 

    
    市場交易的複雜化，帶來更多的交易成本問題，政府法律規範和經濟行政的適時支撐，對建立更有效

率的市場制度和促使經濟發展，是相當重要的配合因素。無論是制訂合宜的法律規範或是推展配合的經濟

行政，都需要政府規模的擴大。然而，比起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98]，清政府在經濟事務方面的行政規

模實在成長過小。儘管民間商人可以透過產銷組織的創新以及道德習俗的推展，藉以降低市場複雜化後上

昇的交易成本，進而提昇經濟效率，但是，缺乏政府法律規範和經濟行政的更有效支撐，仍然使改善市場

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提昇市場交易過程中對經濟資源的利用效率等方面，都造成不利的影響，阻礙了清

代經濟成長的進行速度。 

    
    不過，和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市場制度做比較是一回事，和明清以前相比，中國的市場制度則確實

因為政府法律規範的變化而有了明顯差異。至少到了清代前期，因為「編審行役制」的廢除和「官牙制」

的完善，民間工商業者基本上有了比昔日更好的市場交易環境，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功能的市場制度已經落

實到全國通行的法律條文中。由明清市廛律例的變化來看，法律規範的變化，其實反映著兩個層面的變

化，一是當時市場制度因為政府法令變化而改善，一是政府功能因為市場發展而有所調整，這兩個層面的

變化構成了明清時期「政府—市場」關係演變的重要一環。 

    
    
    
    -------------------------------------------------------------------------------- 
    
    *本文作為會議論文宣讀時，評論人劉石吉教授給予許多寶貴意見；梁庚堯教授、張哲郎教授、王芝芝

教授也指出本文一些錯誤和缺失，參考他們的意見，本文做了修改，謹申謝忱。本文成稿過程中，張偉仁

教授、劉翠溶教授和業師徐泓教授曾予以指導和鼓勵；賴惠敏教授、陳國棟教授則慷慨提供部份史料，深

誌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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